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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及發展

簡介

佳富達證券為本集團主要營運附屬公司，於2001年7月6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

李先生及楊女士為我們的業務創辦人，並一直擔任佳富達證券的股東及董事逾18年。

由於香港乃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李先生及楊女士認為香港對經紀服務及保證金

融資服務的需求很高，故於2001年7月共同創立佳富達證券，以利用證券行業的商機。

自佳富達證券註冊成立以來，楊女士一直參與佳富達證券的業務，主要負責業務發展

及監督佳富達證券的財務職能。特別是，彼透過個人業務網絡向佳富達證券轉介許多客戶，

且透過股權認購及提供股東貸款支持佳富達證券的業務擴張為佳富達證券的營運資金作出

貢獻。楊女士亦監督佳富達證券的財務職能。自楊女士之子吳先生於2012年11月加入佳富達

證券以來，作為家庭安排的一部分，楊女士打算令吳先生接任其職務，而其將參與少量業務

活動。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楊女士將於上市後繼續擔任佳富達證券的董事，而其對佳富達證

券的業務參與將保持不變。楊女士並無被以任何方式禁止出任香港上市公司董事的職務，

亦無受到任何有關其誠信或能力的監管關注。

於其註冊成立日期，佳富達證券的已發行股本為10,000,000港元，分為10,000股每股面

值1,000港元的股份。自註冊成立以來，佳富達證券不斷擴展，並逐漸增加其已發行股本。於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佳富達證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為80,000,000港元，分為80,000股股份，其

中48,000股股份由李先生擁有，而32,000股股份由楊女士擁有，分別佔佳富達證券已發行股

本的60%及40%。李先生及楊女士使用其個人財政資源撥付佳富達證券的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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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2年2月18日，佳富達證券成為香港交易所參與者，並根據當時證券條例註冊為交

易商。於2004年11月18日，佳富達證券獲得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受

規管活動的牌照。於2016年8月19日，佳富達證券進一步獲得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4

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牌照。於2019年3月12日，佳富達證

券獲發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進行證券及期貨服務的香港服

務供應商證書。有關佳富達證券業務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一節。

佳富達證券於2015年12月根據放債人條例獲授放債人牌照，可在香港從事放債業務。

然而，由於董事打算集中資源，以發展和擴充核心服務經紀服務、證券保證金融資服務以及

配售及包銷服務，因此我們尚未開展任何放債業務，董事亦確認，未來並無計劃開展該項業

務。因此，佳富達證券並未於2016年12月上述放債人牌照屆滿後續期牌照。

本集團由三間成員公司組成，即本公司、駿置及佳富達證券。

主要業務里程碑

下表概述本集團業務發展的主要里程碑：

日期 重大發展及成就

2001年7月 佳富達證券於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

2002年2月 佳富達證券根據當時證券條例註冊為交易商，註冊第一項聯交

所交易權及成為香港交易所參與者

2004年8月 推出網上證券交易平台

2004年11月 獲得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受規管活動

的牌照

2011年5月 開展保證金融資業務

2015年9月 推出移動證券交易平台

2016年8月 獲發牌照可從事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資產管理）

受規管活動

2019年3月 獲發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進行證券及期貨服務的香港服務供應商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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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下表概述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附屬公司及其主營業務活動：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註冊成立日期 主營業務活動

駿置 英屬處女群島 2016年2月1日 投資控股

佳富達證券 香港 2001年7月6日 提供經紀服務、 

保證金融資服務及 

配售及包銷服務

公司歷史

本公司

於2016年6月7日，本公司根據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法定股

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股份。於註冊成立日期，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已配發及發

行予初始認購人，該股未繳股款股份其後於同日無償轉讓予萬順。於同日，本公司進一步配

發及發行99股未繳股款股份予萬順。本公司於2016年7月8日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註冊為非

香港公司。

於重組完成後，本公司於2020年1月22日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其詳情載於本節「重組」

一段。本公司的主營業務活動為投資控股。

佳富達證券

於2001年7月6日，佳富達證券於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註冊成立時，佳富達證券

的法定股本為1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股每股面值1,000港元的普通股。於2001年7月11

日，佳富達證券的4,500股、3,000股及2,500股股份分別按面值繳足配發及發行予首批認購人

李先生、楊女士及郭秀珍女士。於2001年7月23日，郭秀珍女士以總代價2,300,000港元向陳靜

薇女士轉讓2,300股佳富達證券股份。郭秀珍女士及陳靜薇女士各自為獨立第三方。於上述

交易完成後，李先生、楊女士、陳靜薇女士及郭秀珍女士分別擁有佳富達證券4,500股、3,000

股、2,300股及200股股份，分別佔佳富達證券當時已發行股本的45%、30%、23%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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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2年11月9日，佳富達證券以認購價每股1,000港元向郭秀珍女士配發及發行1,000

股股份。於2004年11月18日，佳富達證券以認購價每股1,000港元分別向李先生及楊女士進一

步配發及發行1,920股股份及1,280股股份。於2010年5月4日，佳富達證券以認購價每股1,000

港元分別向李先生及楊女士進一步配發及發行7,143股股份及4,762股股份。截至2010年5月4

日，佳富達證券由李先生擁有13,563股股份、楊女士擁有9,042股股份、陳靜薇女士擁有2,300

股股份及郭秀珍女士擁有1,200股股份，分別佔佳富達證券當時已發行股本約52.0%、34.6 %、

8.8%及4.6%。

於2010年12月8日，李先生及楊女士各自分別以總代價1,080,000港元及720,000港元自陳

靜薇女士收購1,380股及920股佳富達證券的股份。上述代價乃經參考陳靜薇女士初步收購相

關股份的成本折讓約22%，經有關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已由李先生及楊女士於2010年12

月8日結清。李先生及楊女士決定收購陳靜薇女士持有的佳富達證券的股份乃由於就收購相

關股份提供的折讓及為穩固彼等於佳富達證券的控制權。

於2011年4月12日，李先生及楊女士各自分別以總代價563,400港元及375,600港元自郭

秀珍女士收購720股及480股佳富達證券的股份。上述代價乃參考郭秀珍女士初步收購相關

股份的成本折讓約22%，經有關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已由李先生及楊女士於2011年4月

12日結清。李先生及楊女士決定收購郭秀珍女士持有的佳富達證券的股份乃由於就收購相

關股份提供的折讓及為進一步穩固彼等於佳富達證券的控制權。於上述交易完成後，佳富

達證券由李先生持有15,663股股份及由楊女士持有10,442股股份，分別佔佳富達證券當時已

發行股本的60%及40%。

於2015年10月12日，佳富達證券以代價每股1,000港元分別向李先生及楊女士配發及發

行32,337股股份及21,558股股份。



歷史、重組及集團架構

– 99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下表載列自2001年7月23日起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期間，佳富達證券的股份轉讓以

及配發及發行詳情：

日期 交易性質 賣方 買方╱承配人 股份數目

代價╱

認購價

千港元

2001年7月23日 轉讓 郭秀珍女士 陳靜薇女士 2,300 2,300

2002年11月9日 配發 – 郭秀女士 1,000 1,000

2004年11月18日 配發 – 李先生 1,920 1,920

2004年11月18日 配發 – 楊女士 1,280 1,280

2010年5月4日 配發 – 李先生 7,143 7,143

2010年5月4日 配發 – 楊女士 4,762 4,762

2010年12月8日 轉讓 陳靜薇女士 李先生 1,380 1,080

2010年12月8日 轉讓 陳靜薇女士 楊女士 920 720

2011年4月12日 轉讓 郭秀珍女士 李先生 720 563

2011年4月12日 轉讓 郭秀珍女士 楊女士 480 376

2015年10月12日 配發 – 李先生 32,337 32,337

2015年10月12日 配發 – 楊女士 21,558 21,558

上表所載佳富達證券股份的相關轉讓及╱或配發及發行已分別妥善及依法完成並結清，

且已獲得所有適用監管批准（如有）。

自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直至緊接重組前，佳富達證券的股權架構並無進一步變動，李

先生及楊女士分別擁有佳富達證券的60%及40%權益。

駿置

作為重組一部份，駿置於2016年2月1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其註

冊成立時，駿置獲授權發行最多50,000股單一類別股份，每股面值1.00美元，其中100股繳足

股份已於2016年6月10日配發及發行予本公司。駿置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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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前的公司架構

下圖載列本集團緊接重組、[編纂 ]及資本化發行前的股權及公司架構。

60%

李先生

40%

楊女士

佳富達證券
（香港）

重組

為籌備上市，本集團旗下各公司已進行重組，據此，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重

組涉及以下主要步驟：

本公司、萬順及駿置的註冊成立

於2015年12月15日，萬順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其註冊成立時，

萬順獲授權發行最多50,000股單一類別股份，每股面值1.00美元。於2016年5月18日，60

股及40股繳足股份已分別配發及發行予李先生及楊女士。

於2016年2月1日，駿置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其註冊成立時，

駿置獲授權發行最多50,000股單一類別股份，每股面值1.00美元。於2016年6月10日，

100股繳足股份已配發及發行予本公司。

於2016年6月7日，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其註冊成立時，本

公司的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於註冊成

立日期，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已配發及發行予初始認購人，該股未繳股款股份其後於同

日無償轉讓予萬順。於同日，本公司進一步配發及發行99股未繳股款股份予萬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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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佳富達證券的股份互換

於2020年1月22日，李先生及楊女士與本公司就買賣佳富達證券的股份訂立協議，

據此，李先生及楊女士轉讓佳富達證券全部已發行股本予駿置（作為本公司代名人），

代價為228,797,000港元，繳付方式為 (i)本公司按李先生及楊女士各自的指示配發及發

行9,900股新股份予萬順（作為李先生及楊女士的代名人），全部入賬列為繳足；及 (ii)

以萬順的名義登記入賬列為繳足100股未繳股款股份。

由於佳富達證券為證監會的持牌實體，因此，李先生、楊女士、萬順、本公司及

駿置成為佳富達證券主要股東（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須證監會事先批准。於2019

年7月15日，佳富達證券已向證監會申請有關批准。上述申請目前尚待處理，而相關批

准預期將於上市前獲得。上述有關買賣佳富達證券股份的交易已於2020年1月22日妥

善及依法完成並結清，且已獲得所有適用監管批准。於上述交易完成後，佳富達證券

成為駿置的全資附屬公司。

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

於2020年1月22日，本公司透過額外增加4,962,000,000股股份，將法定股本由

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股份）增至50,000,000港元（分為5,000,000,000股股份），

該等股份在各方面將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資本化發行

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備有充足結餘或因本公司根據 [編纂 ]發行 [編纂 ]而另行取

得進賬後，本公司通過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進賬額 [編纂 ]港元撥充資本，向緊接上

市日期前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份持有人，按彼等各自於本公司的現有持股比例按

面值配發及發行合共 [編纂 ]股入賬列作繳足股份。根據上述資本化發行配發及發行的

股份在所有方面與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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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重組完成後的公司架構

下圖載列本集團緊隨重組完成後但於[編纂]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前的股權及公司架構（未

計及因 [編纂 ]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本公司可能配發及發行的

任何股份）：

60% 40%

本公司
（開曼群島）

駿置
（英屬處女群島）

佳富達證券
（香港）

100%

100%

100%

李先生 楊女士

萬順
（英屬處女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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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 [編纂 ]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的公司架構

下表載列本集團緊隨 [編纂 ]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的股權及公司架構（未計及因 [編纂 ]

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本公司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

60%

李先生

[編纂]%04

[編纂]

100%

100%

楊女士 公眾股東

萬順
（英屬處女群島）

駿置
（英屬處女群島）

佳富達證券
（香港）

本公司
（開曼群島）




